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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家
華

期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壹
、
緒
論

隨
著
社
會
結
構
的
變
遷
，
我
國
家
庭
結
構
與
價
值
觀
念
儘
管
有
了
重
要

的
變
化
，
但
是
中
國
家
庭
的
核
心
價
值
卻
未
喪
失
，
家
族
主
義
仍
是
中
國
人

的
中
心
價
值
。
從
傳
統
上
看
，
此
種
家
族
主
義
確
是
維
繫
社
會
秩
序
與
老
人

尊
嚴
的
重
要
基
礎
，
而
根
於
仁
、
行
於
孝
的
儒
家
倫
理
則
又
是
家
族
主
義
的

維
持
力
量
，
因
此
，
只
要
此
種
家
族
主
義
的
核
心
價
值
依
然
存
在
，
則
儒
家

文
化
仍
舊
是
建
構
中
國
現
代
文
明
的
主
要
文
化
資
源
與
研
究
素
材
。
(
註
一

)
其
次
，
從
儒
家
文
化
觀
察
，
「
孝
梯
也
者
，
其
為
仁
之
本
蠍
」
，
不
行
孝

則
無
以
行
仁
，
是
故
歷
代
君
王
為
行
仁
於
天
下
，
莫
不
以
各
種
方
式
來
崇
老
、

敬
老
與
養
老
。
職
是
之
故
，
本
文
在
篇
幅
及
時
間
的
限
制
下
，
擬
擷
取
十
五

個
不
同
朝
代
、
卅
位
帝
王
，
從
其
「
年
表
」
、
「
昭
告
」
、
「
書
」
、
「
志

」
等
史
籍
原
典
資
料
中
，
採
用
「
歷
史
分
析
法
」
(
閏
的
g
z
n

丘
吉
丘
吉

2

月
2
8
2

汀
)
，
來
研
究
我
國
古
代
為
政
者
尊
崇
老
人
的
作
法
。
由
於
這
種
研

究
方
法
所
要
觀
察
與
分
析
的
對
象
是
歷
史
記
錄
，
所
以
此
類
質
化
研
究
(

C
S
H
H
g
t
〈
o
m
o
的
。
印
門
口2
)
應
不
會
干
擾

(
0
σ可
己
的
古
巴
可
)
受
研
究
者
的

社
會
生
活
過
程
，
也
因
為
如
此
而
較
能
發
現
不
同
時
空
下
所
發
生
的
歷
史
事

件
的
一
般
模
式
。
(
註
一
一
)
至
於
本
文
所
引
各
朝
例
證
'
容
先
彙
整
如
後

.. 

l

西
漢
(
漢
書
)
.. 

高
祖
、
文
帝
、
武
帝
、
宣
帝
、
元
帝
、
成
帝
、
平
帝
七

位
帝
王
「
本
紀
」
'
「
刑
法
士
芒
，
凡
十
例
。

Z

東
漢
(
後
漢
書
)
.. 

光
武
帝
、
章
帝
、
安
帝
三
位
帝
王
「
本
紀
」
、
「
禮

儀
志
」
'
凡
四
例
。

3
晉
(
晉
書
)
.. 
武
帝
「
本
紀
」
、
「
刑
法
志
」
'
凡
二
例
。

4

北
朝
|
魏
(
北
史
魏
書
)

.. 

太
武
帝
「
本
紀
」
'
一
例
。

E
北
朝
|
齊
(
北
史
齊
書
)

.. 

文
宣
帝
「
本
紀
」
'
一
例
。

6

北
朝
|
周
(
北
史
周
畫
面
).. 
武
帝
「
本
紀
」

'

一
例
。

7

南
朝
|
梁
(
隔
書
)

.. 

「
刑
法
志
」
，
一
例
。

8

南
朝
|
陳
(
情
書
)

.. 

「
刑
法
志
」
，
一
例
。

且
精
(
惰
書
)
.. 

燭
帝
「
本
紀
」
'
凡
三
例
。

m
唐
(
新
、
舊
唐
書
)
.. 

太
宗
、
高
宗

、

玄
宗
「
本
紀
」
、
「
禮
樂
志
」
'

nd 
門t唔

，
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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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七
例
。

扎
五
代
(
舊
五
代
史
)
.. 

後
唐
明
宗
「
本
紀
」
，
一
例
。

也
未
(
宋
史
)

.. 

太
祖
、
真
宗
、
仁
宗
「
本
紀
」
、
「
禮
志
」
、
「
食
貨
志

」
'
凡
十
四
例
。

"
以
元
(
元
史
).. 

仁
宗
、
順
帝
「
本
紀
」
、
「
食
貨
志
」
、
「
刑
法
志
」
'

凡
五
例
。

M
M
明
(
明
史
、
大
明
會
典
)

.. 

太
祖
、
成
祖
、
英
宗
「
本
紀
」

」
、
「
刑
法
士
芒
，
凡
七
例
。

自
清
(
清
史
校
稿
)
.. 

世
祖
「
本
紀
」
、
「
禮
志
」
'
凡
二
例
。

「
禮
志

貳
、
先
護
社
會
對
老
人
尊
崇
的
概
念

禮
記
，
會
通
儀
禮
、
周
禮
的
精
神
，
是
一
部
研
究
古
代
文
物
制
度
，
和

儒
家
思
想
最
完
備
的
典
籍
之
一
;
它
不
僅
是
古
舊
禮
俗
的
記
錄
，
更
是
推
究

事
理
的
著
作
。
尤
其
對
先
秦
社
會
尊
崇
老
人
的
概
念
，
闡
述
頗
多
。
因
此
，

本
文
試
將
禮
記
中
的
相
關
概
念
予
以
釋
義
，
以
掌
握
「
禮
儀
」
的
形
式
和
原

創
者
最
初
的
用
心
，
進
而
對
先
秦
社
會
尊
崇
老
人
的
概
念
有
一
原
始
的
認
知
。

禮
記
曲
禮
篇
有
云

.. 

「
人
生
十
年
曰
「
幼
」
學
。
二
十
曰
「
弱
」
冠
。
三
十
曰
「
壯
」
有
室
。

四
十
曰
『
強
」
而
仕
。
五
十
曰
「
艾
」
服
官
政
。
六
十
曰
『
者
」
指
使
。
七

十
曰
「
老
」
而
傳
。
八
十
九
十
曰
『
主
」
。
七
年
曰
『
悴
』
。
『
悴
」
與
「

主
」
，
雖
有
罪
不
加
焉
。
百
年
曰
「
期
」
頤
。
」

從
這
段
文
字
中
，
我
們
可
知
當
時
六
十
歲
以
上
的
人
，
可
以
「
指
使
人

(
口
証
三
)

主

」
;
七
十
歲
以
上
則
傳
家
事
給
子
孫
;
到
了
八
、
九
十
歲
以
上
的
人
，
即
使
且

有
罪
也
不
罰
。
至
於
百
歲
以
上
，
則
事
事
皆
待
於
養
。

M

曲
禮
篇
又
說

.. 

季

「
大
夫
七
十
而
致
亭
，
若
不
得
謝
，
則
必
賜
之
几
杖
，
行
投
以
婦
人
，
軒

過
四
方
，
乘
安
車
。
自
稱
曰
老
夫
。

........ 

謀
於
長
者
，
必
操
几
杖
以
從
之
。
八十

長
者
問
，
不
辭
讓
而
對
，
非
禮
也
。
」
(
凡
在
四
)
期

亦
即
大
夫
七
十
可
以
告
老
退
休
，
如
果
不
能
辭
去
，
則
賜
給
「
几
杖

」
，
而
「
几
」
和
「
杖
」
都
是
尊
老
之
物
。
至
於
出
門
巡
行
，
另
有
車
乘
，

並
以
婦
人
隨
行
照
顧

.. 
面
對
長
者
詢
問
，
一
定
要
態
度
恭
敬
謙
卑
。
又
說
「

君
子
式
黃
髮
」
(
註
五
)
，
表
示
當
君
車
遇
到
老
人
時
，
也
要
俯
而
憑
式
，
一

向
老
人
致
意
。
從
這
幾
個
例
子
，
則
可
看
出
當
時
老
人
所
受
到
的
尊
敬
。

1
14 

在
對
老
人
生
活
的
照
顧
上
，
禮
記
王
制
篇
記
載
曰
:

「
五
十
異
紋
，
六
十
宿
肉
，
七
十
貳
膳
'
八
十
常
珍
，
九
十
飲
食
不
離

竅
，
膳
飲
從
於
遊
可
也
。

........ 

五
十
始
衰
，
六
十
非
肉
不
飽
，
七
十
非
率
不

圾
，
八
十
非
人
不
圾
，
九
十
難
得
人
不
媛
矣
。
五
十
杖
於
家
，
六
十
杖
於
鄉
，

七
十
杖
於
圈
，
八
十
杖
於
朝

.. 

九
十
者
，
天
子
欲
有
問
焉
，
則
就
其
室
，
以
中

珍
從
。
」
(
社
六
)
華

又
老
人
是
須
人
侍
奉
的
，
所
以
「
八
十
者
，
一
子
不
從
政
。
九
十
者
，
叫
一

、

其
家
不
從
政
。
」
(
註
七
)
/

十

至
於
更
具
體
的
「
養
老
禮
」
之
方
式
，
在
王
制
篇
有
云

.. 

六

「
有
虞
氏
以
燕
禮
，
夏
后
氏
以
饗
禮
，
殷
人
以
食
禮
，
用
人
倚
而
兼
用
作

之
，
五
十
養
於
鄉
，
六
十
養
於
國
'

，七
十
養
於
學
，
連
於
諸
侯
。
」
(
社
八
)
二

nA 



一
本
上
可
知
，
自
有
虞
氏
至
三
代
以
來
皆
有
養
老
禮
，
只
是
名
稱
和
內
容

略
有
不
同
。
而
老
人
年
屆
五
十
就
有
資
格
受
養
於
鄉
，
六
十
歲
受
養
於
圓
，

七
十
放
則
受
養
於
大
學
。
這
辦
法
，
白
天
子
以
達
於
諸
侯
國
，
並
無
二
致
。

而
養
老
禮
舉
行
的
地
點
，
在
禮
記
王
制
篇
有
云

.. 

「
有
農
氏
養
國
老
於
上
埠
，
養
庶
老
於
下
庫

•• 

夏
后
氏
養
國
老
於
、
東
序
，

養
庶
老
於
西
序
;
殷
人
養
國
老
於
右
學
，
養
庶
老
於
左
學

.• 

用
人
養
國
老
於
、

東
膠
，
養
庶
老
於
虞
埠
。

........ 

凡
三
五
養
老
皆
引
年
。
」
(
社
九
)

以
上
所
說
的
庫
、
序
、
學
、
校
是
各
代
名
異
質
同
的
學
校
，
都
是
舉
行

養
老
的
所
在
;
其
中
的
「
引
年
」
'
則
表
示
所
養
之
老
是
依
據
年
齡
而
有
所

不
同
的
。

最
後
，
養
老
禮
中
，
所
養
之
老
有
四
種

.. 

一
是
「
三
老
五
更
」
;
二
是

死
於
國
事
者
的
父
親

.• 

三
是
年
老
而
致
仕
的
官
員
;
四
是
高
年
的
百
姓
。

(
註
十
)

以
上
是
對
老
人
之
尊
崇
和
三
代
以
來
養
老
禮
之
方
式
、
內
容
、
舉
行
地

點
和
對
象
所
作
的
說
明
。
其
次
在
禮
記
鄉
飲
酒
義
篇
記
載
了
在
「
飲
酒
禮

」
中
?
老
人
所
受
到
的
禮
遇
和
尊
敬
，
試
看
下
例

.. 

「
鄉
飲
酒
之
禮
，
六
十
者
坐
，
五
十
者
立
緒
，
以
聽
政
役
，
所
以
明
等

長
也
。
六
十
者
=
一
豆
，
七
十
者
四
丘
，
八
十
者
五
丘
，
九
十
者
六
豆
，
所
以

明
養
老
也
。
民
知
尊
長
養
老
，
而
后
乃
能
入
孝
弟
。
民
入
孝
弟
，
出
尊
長
發

老
，
而
后
成
教
，
成
教
而
后
國
可
安
也
。
君
子
之
所
謂
孝
者
，
非
家
至
而
日

見
之
也

.• 
A
戶
口
諸
鄉
射
，
教
鄉
飲
酒
之
禮
，
而
孝
弟
之
行
立
矣
。
」
(
註
十
一

LL 

此
「
飲
酒
禮
」
，
本
是
鄉
人
以
時
會
聚
飲
酒
之
禮
。
而
在
此
禮
中
有
正
叭
叭

齒
位
，
序
人
倫
的
作
用
，
不
但
教
導
一
鄉
子
弟
長
幼
有
序
，
更
有
敬
老
尊
賢
一
忱

的
美
意
。
故
在
上
例
中
，
典
禮
上
的
老
人
，
六
十
歲
以
上
的
可
以
坐
，
五
十
季

歲
以
下
的
則
站
立
侍
候
，
這
是
表
明
對
老
者
的
尊
敬
。
又
六
十
歲
以
上
的
人
軒

可
食
三
盤
菜
，
年
愈
高
，
菜
愈
豐
'
這
是
表
明
對
老
者
的
奉
養
。
當
人
民
知
八

道
了
尊
敬
和
奉
養
之
後
，
在
家
就
能
孝
順
父
母
，
善
事
兄
長
，
出
外
也
必
知
射

尊
長
養
老
，
如
此
便
教
化
成
立
，
圓
家
安
定
。
故
「
孔
子
曰
:
『
五
口
觀
於
鄉
，

而
知
王
道
易
易
也
。
」
」
(
註
十
一
一
)
。
可
見
此
鄉
飲
酒
禮
，
確
實
具
有
使

人
民
體
認
尊
卑
長
幼
、
慕
賢
尚
齒
和
和
諧
社
會
的
功
用
。

從
以
上
的
禮
記
篇
章
的
引
述
中
，
我
們
掌
握
了
先
秦
社
會
對
老
人
尊
崇

的
初
步
概
念
。
以
下
擬
依
歷
代
帝
王
「
本
紀
」
中
有
關
敬
老
的
大
事
記
、
尊

年
所
頒
的
詔
詰
，
以
及
「
書
」
、
「
志
」
中
對
老
人
觸
犯
律
令
的
矜
恤
，
作

歷
史
的
縱
觀
，
使
我
們
更
進
一
步
瞭
解
古
之
為
政
者
對
尊
崇
老
人
、
照
顧
老

人
的
真
體
作
法
。

'
。

門t
-i 

參
、
西
漢
迄
清
為
政
者
尊
崇
老
人
的
作
法

中華民

付
西
漢
團

、

漢
高
祖
劃
邦
還
是
「
漢
王
」
的
時
候
，
即
已
關
照
到
尊
崇
老
人
的
問
題
，

L
V

試
看
下
例

.. 
「
漢
玉
立
，
表
關
外
父
老
。

﹒
三
年
二
月
癸
未
令
氏
除
秦
社
稜
'
恃

立
漢
社
稜
'
施
恩
德
，
賜
氏
爵
。

.....

... 

舉
民
年
五
十
以
上
，
有
倚
行
，
能
帥
二

n
刀

、
高
漢
時

4

期



眾
為
善
，
置
以
為
三
老
，
鄉
一
人
。
擇
鄉
三
老
一
人
為
縣
三
老
，
與
縣
令
丞

(
川
紅
十
三
)

尉
以
事
相
教
，
復
勿
絲
戌
'
以
十
月
賜
酒
肉
。
」

此
即
指
地
方
當
宿
，
年
高
德
呦
，
故
朝
廷
特
別
禮
遇
，
以
示
尊
重
。

文
帝
二
年
三
月
詔
曰
:

「
方
春
和
時
，
草
木
群
生
之
物
皆
有
以
自
樂
，
而
五
口
百
姓
絲
寡
孤
獨
窮

因
之
人
或
陀
於
死
亡
，
而
莫
之
省
憂
。
為
民
父
母
將
何
如
?
其
議
所
以
振
背

之
。
」
又
曰
:
「
老
者
非
，
早
不
堤
，
非
肉
不
飽
。
今
成
首
，
不
時
使
人
存
問

長
老
，
又
無
布
串
酒
肉
之
踢
，
將
何
以
佐
天
下
子
孫
孝
養
其
親
?
人
?
聞
史
稟

當
受
商
者
，
或
以
陳
栗
，
豈
稱
養
老
之
意
哉
!
兵
為
令
。
」
有
司
請
令
縣
道
，

年
八
十
已
上
，
賜
米
人
月
一
口
，
肉
二
十
斤
，
酒
五
斗
。
其
九
十
巳
上
，
又

賜
串
人
二
疋
'
肉
三
斤
。
賜
物
及
當
稟
幫
米
者
，
長
史
閱
、
坑
，
丞
若
尉
致
。

不
滿
九
十
，
會
夫
、
令
史
致
。
二
千
石
遣
都
史
循
行
，
不
稱
者
督
之
。
」

註
十
凶
)

此
種
皇
帝
下
詔
'
存
間
長
老
，
並
明
訂
對
老
者
賜
以
衣
吊
酒
肉
，
是
將

為
政
者
養
老
美
意
具
體
落
實
的
做
法
。

武
帝
建
元
元
年
夏
四
月
己
已
詔
曰
:

「
古
之
立
教
，
鄉
里
以
齒
，
朝
廷
以
爵
'
扶
世
導
氏
，
莫
善
於
、
德
。
然

則
於
、
鄉
里
先
者
艾
，
率
高
年
，
古
之
道
也
。
今
天
下
孝
子
順
孫
顧
自
竭
盡
以

承
其
親
，
外
迫
公
事
，
內
乏
資
財
，
是
以
孝
心
闕
焉
。
朕
甚
哀
之
。
民
年
，
九

十
以
上
，
已
有
受
駕
法
，
為
段
子
若
孫
，
令
得
身
帥
妻
妾
遂
其
供
養
之
事
。

L.... 

(
叮
在
十
五
)

叉
，
元
符
元
年
四
月
丁
卯
詔
曰

士
、

4
4

區

其
遣
詞
者
巡
行
夭
下
，
存
問
致
賜
。
曰
『
皇
帝
使
詢
者
，
賜
縣
三
老
、
孝
者
以
向

申
巾
，
人
五
匹.• 

鄉
三
老
、
弟
者
、
力
回
串
，
人
三
匹

.• 

年
九
十
以
上
及
鯨
寡
季

孤
獨
串
，
人
二
匹
，
絮
三
斤
;
八
十
上
米
，
人
=
一
石
」

o

」
(
門
在
十
六
)
軒

以
上
兩
則
詔
書
，
除
了
對
穌
寡
孤
獨
的
老
人
給
予
照
顧
外
，
並
特
別
獎
勵
孝
八

弟
之
人
，
但
如
果
孝
子
心
有
餘
而
力
不
足
時
，
朝
廷
也
會
給
予
協
助
，
務
使
昕

「
朕
嘉
孝
弟
力
田
，
哀
夫
老
屁
孤
寡
鯨
獨
或
監
於
、
衣
食
，
甚
憐
憨
焉
。

老
人
得
到
安
養
。

宣
帝
地
節
三
年
春
三
月
詔
日

「
鯨
寡
孤
獨
高
年
貧
困
之
氏
，
朕
所
憐
也
。
前
下
詔
假
公
田
，
貸
種
、

食
。
其
加
賜
鯨
寡
孤
獨
高
年
串
。
二
千
石
嚴
教
史
謹
說
過
，
毋
令
失
職
。

(
註
十
七
)

no 
門t

4,‘ 

L一

在
漢
書
中
，
此
類
帝
王
詔
書
甚
多
。
照
顧
鯽
寡
孤
獨
者
，
所
謂
「
窮
獨

之
民
」
'
乃
是
為
政
者
的
要
務
之
一
，
而
在
「
養
」
之
中
，
更
表
現
了
關
懷

的
敬
意
。兀

帝
初
元
夏
四
月
詔
日

「
，
放
永
先
帝
之
聖
緒
，
獲
奉
宗
廟
，
戰
戰
兢
兢
。
問
者
地
數
動
而
未
靜
，
中

懼
於
天
地
之
戒
，
不
知
所
緣
。
方
田
作
時
，
朕
憂
蒸
庶
之
失
業
，
臨
遺
光
祿
華

大
夫
褒
等
十
二
人
，
循
行
天
下
，
存
問
者
老
鯨
寡
孤
獨
困
乏
失
職
之
氏
，
延
叫
一

登
賢
俊
，
招
顯
側
陋
，
因
覽
風
俗
之
化
。

.. 

﹒
關
東
今
年
穀
不
登
，
民
多
困
村

乏
。
其
令
郡
國
被
災
害
甚
者
毋
出
租
賦
。
江
海
披
湖
園
池
屬
少
府
者
以
假
貧
六

年十
nA 

氏
，
勿
租
賦
。
賜
宗
堂
有
屬
籍
者
馬
一
匹
至
二
恥
駒
，
三
老
、
孝
者
串
五
匹
，

弟
者
、
力
田
三
匹
，
鯨
寡
孤
獨
二
匹
，
史
民
五
十
戶
牛
、
滔
」

(
註
十
八
)



肚
詔
表
明
皇
帝
初
繼
大
統
，
或
遭
旱
涼
之
災
後
，
通
常
都
是
戒
慎
恐
懼

的
，
此
時
往
往
要
慰
問
黎
民
百
姓
之
苦
，
特
別
是
鯽
寡
孤
獨
之
人
。

元
帝
四
年
春
行
幸
河
東
地
區
時
，
除
赦
「
扮
陰
徒
」
'
並
賜
「
鯽
寡
高

年
自
巾
」
。
(
註
十
九
)
。
夏
四
月
又
詔
曰
:

「
朕
承
先
帝
之
休
烈
，
風
夜
呆
呆
，
懼
不
克
任
。
問
者
陰
陽
不
詞
，
五

行
失
序
，
百
姓
饑
娃
。
惟
來
庶
之
失
業
，
臨
遣
誅
大
夫
博
士
賞
等
二
十
一
人

循
行
夭
下
，
存
問
者
老
師
恥
寡
孤
獨
乏
困
失
職
之
人
，
舉
茂
材
特
立
之
士
。
相

將
九
卿
，
其
帥
意
毋
怠
，
使
朕
獲
視
教
化
之
流
焉
。
」

成
帝
建
始
元
年
二
月
「
賜
三
老
、
孝
弟
力
田
、
鄉
寡
孤
獨
錢
自
巾
」

廿
一
)
。
四
年
春
正
月
，
並
大
赦
天
下
，
「
賜
鯽
寡
孤
獨
高
年
自
己
。
(
註

(
叮
叮
位
廿
)

廿
二
)平

帝
元
始
四
年
春
正
且
詔
曰
:

「
蓋
夫
婦
正
則
父
子
親
，
人
伶
定
矣
。
前
詔
有
司
徒
負
婦
，
歸
女
徒
，

誡
欲
以
防
邪
碎
，
全
負
信
。
及
屁
悴
之
人
，
刑
罰
所
不
加
，
聖
玉
之
所
制
也
。

惟
苛
暴
史
多
拘
繫
犯
法
者
親
屬
，
婦
女
老
弱
，
講
怨
傷
化
，
百
姓
苦
之
。
其

明
敕
百
察
，
婦
女
非
身
犯
法
，
及
男
子
年
八
十
以
上
七
成
以
下
，
家
非
坐
不

道
，
詔
所
名
捕
，
它
皆
無
得
繫
。
其
當
數
者
，
即
驗
悶
。
定
著
人
才
。
」

廿
三
)此

詔
明
白
表
示
對
老
弱
婦
孺
權
益
的
保
障
，
也
是
一
種
對
罪
犯
的
矜
恤
。

又
漢
書
「
刑
法
志
」
中
有
所
謂
「
三
赦
」

.. 

「
一
日
幼
弱
，
二
日
老
眶
，

(
註
廿
四
)
。
例
如
景
帝
詔
曰
:

三
日
蠢
愚
」

「
高
年
老
長
，
人
所
尊
敬
也
:
鯨
寡
不
屬
連
者
，
人
所
哀
憐
也
。
其
著

人7•• 

年
八
十
以
上
，
八
歲
以
下
，
及
孕
者
未
乳
，
師
、
朱
儒
，
當
鞠
繫
者
，

(
叮
叮
抖
廿
五
)

期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頌
繫
之
。
」

宣
帝
元
康
四
年
又
詔
曰
:

「
朕
走
夫
者
老
之
人
，
髮
齒
墮
落
，
血
氣
既
衰
，
亦
無
暴
逆
之
心
，
今

或
羅
于
文
法
，
執
于
囡
囡
'
不
得
終
其
年
命
，
朕
甚
憐
之
。
自
今
以
來
，
諸

年
八
十
非
拉
必
戶
口
殺
傷
人
，
它
皆
勿
坐
。
」

口
東
漢

(
註
廿
六
)

東
漢
光
武
帝
在
建
武
元
年
春
正
月
辛
茵
詔
曰
:

(
註

「
往
歲
水
早
垃
蟲
為
丈
，
穀
價
騰
躍
，
人
用
困
乏
。
朕
惟
百
姓
無
以
自

膽
，
側
然
憨
之
。
其
命
郡
國
有
穀
者
，
給
稟
高
年
、
鯨
、
寡
、
孤
、
獨
及
篤

是
、
無
家
屬
貧
不
能
自
存
者
'
，
如
律
。
二
千
石
勉
，
加
循
撫
;
誰
川
人
才
失
職
。

呵
，

門t可
-
4

L 

(
註
廿
七
)

，...、、

吉王

此
詔
表
明
水
旱
捏
災
後
，
人
民
生
活
困
乏
，
君
王
在
憐
憫
之
餘
，
對
高

年
窮
獨
之
人
，
皆
給
予
特
別
的
照
顧
，
使
得
以
自
存

東
漢
章
帝
初
登
帝
位
的
第
一
件
事
就
是
「
大
赦
天
下
」
、
獎
勵
「
孝
梯

」
者
、
老
而
無
妻
或
無
夫
的
窮
獨
之
民
每
人
三
倒
米
栗
。
試
看
下
列

.. 

中

「
建
、
初
元
年
冬
十
月
丁
末
，
大
赦
天
下
。
賜
民
爵
，
人
二
級
，
為
父
援
華

民

及
孝
娣
、
力
回
人
三
紋
，
脫
無
名
數
及
流
人
欲
品
者
人
一
紋
，
爵
過
公
乘
得
國

移
與
子
若
同
庄
子
，
鯨
、
寡
、
孤
、
獨
、
篤
是
、
貧
不
能
自
存
者
栗
，
人
三
心
川

餅
。
」
(
註
廿
八
)

東
漢
安
帝
元
初
四
年
的
秋
天
即
將
收
成
之
際
卻
連
雨
不
霄
，
君
王
憂
懼
恃

民
生
疾
苦
，
故
下
詔
廣
播
仁
恩
，
並
特
別
希
望
官
吏
要
貫
徹
養
老
美
意
，
不
二

nn 



得
有
所
違
背
。
試
看
下
例

.. 

「
今
年
秋
的
林
茂
好
，
金
可
收
護
，
而
遠
雨
未
碎
，
懼
必
淹
傷
。
夕
惕
惟

是
，
思
念
厥
咎
。
夫
霖
兩
者
，
人
怨
之
所
致
。
其
武
史
以
成
暴
下
，
文
史
妄

行
苛
刻
，
鄉
史
因
公
生
姦
，
為
百
姓
所
忠
苦
者
，
有
司
顯
明
其
罰
。
又
月
令
『

仲
秋
養
衰
老
，
技
几
杖
，
行
康
粥
」

o

方
人
7

案
比
之
時
，
都
縣
多
不
奉
行
。

雖
有
靡
粥
，
糖
批
相
半
，
長
史
怠
亭
，
英
有
躬
親
，
甚
連
詔
書
養
老
之
意
。

其
務
崇
仁
恕
，
據
護
寡
獨
，
稱
朕
意
焉
。
」

此
外
，
在
漢
書
「
禮
儀
志
」
中
，
記
載
了
如
下
的
「
養
三
老
五
更
之
儀

(
凡
在
廿
九
)

L一

「
明
帝
永
平
二
年
三
月
，
上
始
帥
群
臣
躬
養
三
老
、
五
更
于
辟
雍

o

行

大
射
之
禮
。
郁
、
縣
、
道
行
鄉
飲
酒
于
學
校
，
皆
耗
聖
師
用
公
、
孔
子
，
牲

以
犬
。
於
是
七
郊
禮
樂
三
雍
之
義
備
矣
。

........ 

養
三
老
、
五
更
之
儀
，
先
士
口

日
，
司
從
上
太
傅
若
講
師
故
三
公
人
名
，
用
其
德
行
年
者
高
者
一
人
為
老
，

次
一
人
為
更
也
。

.....•.• 

遣
使
者
安
率
迎
三
老
、
五
更
。
天
子
迎
于
門
屏
，
交

禮
，
道
自
昨
階
，
三
老
升
自
賓
階
。
至
階
，
天
子
揖
如
禮
。
三
老
升
，
東
函
，

三
公
設
几
，
九
卿
正
屁
，
天
子
親
拉
割
牲
，
執
醬
而
饋
，
執
爵
而
筒
，
祝
組
成

在
前
，
祝
娃
在
後

o

」

(
註
卅
)

由
此
段
對
於
「
養
老
儀
典
」
程
序
所
作
描
述
，
可
見
出
古
人
對
「
年
高

德
的
」
者
的
敬
意
，
尤
其
天
子
親
自
主
持
執
禮
，
其
意
義
更
是
重
大

二
、
魏
E
官
商
扎
扎
朝
時
期

付
晉
朝

主
Jq 

區發展季

錄
囚
徒
，
理
冤
枉
，
詳
察
政
刑
得
失

'

，
知
百
姓
所
患
苦
。
無
有
遠
近
，
使
若
軒

朕
親
臨
之
。
敦
喻
五
教
，
勸
務
農
功
，
勉
勵
學
者
，
忠
動
正
典
，
無
為
百
家
八

十H
μ
 

V', 

晉
武
帝
泰
始
四
年
六
月
丙
申
朔
詔
日

.. 

「
郡
圈
、
守
拍
，
=
一
載
一
巡
行
屬
縣
，
必
以
眷
，
比
古
者
所
以
述
職
宣
風

展
義
也
。
見
長
吏
，
觀
風
俗
，
協
禮
律
，
考
度
量
，
存
問
者
老
，
親
見
百
年
。

庸
末
，
致
遠
必
泥
。
士
庶
有
好
學
篤
道
，
孝
弟
忠
信
，
清
白
異
行
者
，
舉
而

進
之
;
有
不
孝
敬
於
父
母
，
不
長
弟
於
、
族
黨
，
恃
禮
棄
常
，
不
率
法
令
者
，

(
川
在
卅
一
)

此
詔
表
明
君
王
不
可
能
年
年
出
巡
走
入
民
間
，
所
以
督
責
郡
國
守
相
「

見
長
吏
，
觀
風
俗
，
協
禮
律
，
考
度
量
，
存
間
看
老
，
親
見

E
年
」
'
了
解

百
姓
疾
苦
，
「
如
朕
親
臨
」
。

晉
書
「
刑
法
志
」
中
有
「
三
刺
、
三
有
、
三
赦
」
三
法
(
註
卅
二
)

所
謂
「
三
赦
」
指
的
是

.. 

幼
弱
、
老
麗
、
蠢
愚
。
此
三
種
人
是
可
以
得
到
觸

犯
律
令
時
的
特
恤
的
。

口
南
北
朝

隨
東
晉
之
後
的
時
代
是
戰
亂
不
安
的
南
北
朝
，
這
一
時
期
約
有
兩
百
年
，
中

在
政
治
上
雖
是
變
亂
送
起
，
但
其
中
亦
不
乏
力
圖
振
作
的
明
君
，
特
別
關
照
華
民

百
姓
疾
苦
，
即
如
非
漢
人
所
建
立
的
朝
代
北
魏
、
北
周
亦
有
如
漢
制
「
尊
年
國

、

俏
齒
」
的
儀
典
和
安
老
作
法
。

十

例
如
，
北
史
魏
本
紀
第
二
世
祖
太
武
皇
帝
和
平
二
年
春
二
月
時
曾
出
巡

.. 

「
六

車
駕
所
遇
，
皆
親
對
高
年
，
間
疾
苦

，
詔
年
八
十
，
一
子
不
從
役
。
」
(
註
恃

nA 

糾
而
罪
之
。
」

QU 
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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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

此
即
表
示
八
十
以
上
老
人
須
待
子
女
拳
養
，
故
有
一
子
可
以
得
到
「
不

從
役
」
的
優
待
。

北
齊
文
宣
帝
天
保
九
年
「
秋
七
月
辛
丑
，
給
京
能
老
人
劉
奴
等
九

E
四

十
三
人
版
職
及
杖
帽
各
有
差
。
」
(
註
卅
四
)

又
北
周
武
帝
建
德
二
年
十
二
月
癸
已
詔
曰
:
「
尊
年
尚
齒
，
列
代
弘
規
，

序
舊
酬
勞
，
哲
王
明
範
。
朕
制
承
弘
業
，
君
臨
萬
邦
，
驅
此
兆
庶
'
真
諸
仁

壽
。
軍
民
之
間
，
年
多
音
盞
，
眷
言
衰
暮
'
宜
有
優
崇
。
可
頒
授
老
職
，
使

榮
語
口
巴
里
。
」
(
註
卅
五
)

在
情
書
「
刑
法
志
」
中
記
載
了
南
北
朝
時
期
對
「
老
人
」
刑
罰
的
精
恤
，

以
及
對
「
不
孝
」
者
的
處
罰
。
例
如
梁
制
有
所
謂
「
制
鞭
、
法
鞭
、
常
鞭
，

三
等
之
差
」
的
刑
罰
，
但
「
老
小
於
律
令
當
鞭
杖
罰
者
，
皆
半
之
」
以
示
悲

憫
。
又
陳
朝
有
律
令

.. 

「
若
緒
紳
之
族
h

犯
虧
名
教
、
不
孝
及
內
亂
者
，
發

詔
棄
之
，
終
身
不
齒
。
」
再
者
有
所
謂
重
罪
十
條

.. 

「
一
日
反
逆
，
二
日
大

逆
，
三
日
叛
，
四
日
降
，
五
日
惡
逆
，
六
日
不
道
，
七
日
不
敬
，
八
日
不
孝
，

九
日
不
義
，
十
日
內
亂
」
這
十
者
是
不
在
論
贖
之
限
，
其
中
包
括
了
不
敬
、

不
孝
之
罪
。
(
註
卅
六
)

一
一
一
、
陪
唐
五
代
時
期

八
門
)
睛
朝

精
埸
帝
大
業
五
年
二
月
內
辰
「
宴
當
舊
四
百
人
於
武
德
殿
，
頒
賜
各
有

差...... 

三
月
己
己
，
車
駕
西
巡
河
右
。
庚
午
，
武
功
男
子
史
永
遵
與
從

父
昆
弟
同
居
。
上
嘉
之
，
賜
物
一
百
段
，
米
二

E
石
，
表
其
門
聞
。
」
(
註

土
、

4
4

區

冬
十
月
癸
亥
則
詔
曰
:
發

展

「
優
德
尚
齒
，
裁
之
典
訓
，
尊
事
乞
言
，
義
彰
膠
序
。
幫
態
為
師
，
取
季

非
筋
力
，
方
叔
元
老
，
克
壯
其
獻
。
朕
永
言
稽
古
，
用
求
至
治
，
是
以
屁
眉
軒

黃
髮
，
更
令
收
斂
，
務
簡
秩
優
，
無
虧
藥
膳
'
庶
等
臥
治
，
佇
其
弘
益
。
人

7

八十期

卅
七
)

歲
者
老
赴
集
者
，
可
於
、
近
郡
處
置
，
年
七
十
以
上
，
疾
忠
沉
滯
，
不
堪
居
職
，

即
伶
賜
串
，
送
還
本
都

a

其
官
至
七
口
開
已
上
者
，
量
給
摩
，
以
終
厥
身
。

」
(
社
卅
八
)

又
六
年
夏
四
月
丁
未
「
宴
江
准
以
南
父
老
，
頒
賜
各
有
差
。
」

(
註
卅

九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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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三
例
是
有
關
隔
蜴
帝
獎
勵
孝
子
，
優
德
尚
齒
的
記
載
。

。
唐
朝

到
了
唐
朝
，
在
貞
觀
三
年
四
月
戊
戌
，
太
宗
皇
帝
曾
「
賜
孝
義
之
家
栗

五
斜
，
八
十
以
上
二
餅
，
九
十
以
上
三
酬
，
百
歲
加
網
二
匹
」

.. 
四
年
七
月

辛
卯
「
賜
都
督
刺
史
文
武
官
及
民
年
八
十
以
上
，
孝
子
表
門
問
者
有
差
」
而

頒
佈
這
項
詔
令
，
是
緣
於
太
上
皇
先
前
身
體
不
豫
，
君
王
憂
心
父
疾
，
等
到
中

太
上
皇
病
癒
，
太
宗
皇
帝
便
施
以
「
親
親
、
仁
民
、
愛
物
」
的
仁
恩
，
詔
賜
華

民

百
姓
了
。
(
註
四
十
)
國

唐
高
宗
龍
朔
元
年
八
月
丙
戌
「
令
諸
州
舉
孝
行
尤
著
及
累
葉
義
居
可
以
机

勵
風
俗
者
」
;
同
年
九
月
甲
辰
又
親
幸
「
、
河
南
縣
大
女
張
百
年
三
歲
」
之
第
六

年

致
意
。
(
四
十
二

十

唐
玄
宗
開
元
二
年
九
月
丁
茵
「
宴
京
師
侍
老
于
合
元
殿
庭
，
賜
九
十
以
二n

八



上
几
、
杖
，
八
十
以
上
鳩
杖
，
婦
人
亦
如
之
，
賜
於
其
家
。
」
(
註
四
十
二
)

在
舊
唐
書
「
禮
樂
志
」
中
，
則
載
有
「
皇
帝
親
養
三
老
於
太
學
」
之
事
，

試
看
下
例

.. 
「
所
司
先
奏
三
師
、
三
公
致
仕
者
，
用
其
雄
行
及
年
高
者
一
人
為
三
老
，

次
一
人
為
五
吏
，
五
品
以
上
致
仕
者
為
國
老
，
六
。
阿
以
下
致
仕
者
為
庶
老
。

.. 
初
，
鑒
駕
出
宮
，
量
時
刻
，
遣
使
迎
三
老
、
五
更
於
其
第
，
三
老
、
五

更
俱
服
、
進
賢
冠
，
乘
安
車
，
前
後
導
從
。
其
國
老
、
庶
老
則
有
司
預
戒
之
。

舉
駕
既
至
太
學
，
三
老
、
五
更
及
群
老
等
俱
赴
集
，
群
老
各
級
其
服
。

••.. 

皇
帝
出
戶
.•...... 

執
太
注
、
峰
，
迎
=
一
老
於
門
內
，

.••••••• 

皇
帝
再
拜
，

••.••••• 

皇

、
帝
揖
進
，
三
老
在
前
，
五
更
從
，
仍
杖
，
來
扶
至
階
，
皇
帝
揖
升
，
俱
就
座

後
立
。
皇
帝
西
面
再
拜
=
-
u
右
，
三
老
南
面
答
拜
，
皇
帝
又
西
向
肅
拜
五
史
，

五
更
答
肅
拜
，
俱
坐
。
........ 

皇
帝
詣
三
老
座
前
，
執
爵
而
饋
，
三
老
乃
論
五

孝
六
順
、
典
訓
大
綱
，
格
言
宣
於
上
，
息
音
放
于
下
。
皇
帝
乃
虛
躬
請
受
，

教
史
執
律
錄
善
言
善
行
。
禮
畢
，
三
老
以
下
降
楚
，
太
常
卿
引
皇
帝
從
以
降

階
，
進
巡
立
於
階
前
。
三
老
、
五
更
出
，
皇
帝
升
，
立
於
階
上
，
三
老
、
五

更
出
門
。
侍
中
前
奏
『
禮
學
」
。
皇
帝
降
遣
大
次
。
三
老
、
五
是
升
安
﹒
卒
，

導
從
而
選
，
群
官
及
學
生
等
以
次
出
。
」
(
川
在
四
十
三
)

以
上
莊
嚴
的
儀
典
中
，
皇
帝
從
親
迎
到
親
送
，
在
在
顯
示
對
老
人
的
崇

敬
之
意
，
那
麼
「
君
子
之
德
」
'
風
行
草
懼
，
上
行
下
效
的
結
果
，
老
人
在

社
會
上
自
有
其
地
位
而
能
受
到
尊
崇
和
照
顧
了
。
再
看
舊
唐
書
「
禮
樂
志
，

校
勘
記
」
之
例

.. 

「
季
冬
之
月
正
齒
位
，
則
縣

A
A
?
為
主
人
，
鄉
之
老
人
年
六
十
以
上
有
德

ι
占

、

4
n﹒

區發展

主
燕
飲
，
則
司
正
北
面
請
賓
坐
，
賓
、
主
各
就
席
立
。
司
正
迪
佳
，
跪
取
蟬
，
季

興
，
實
之
，
進
立
于
槌
筒
，
北
函
，
乃
揚
解
而
戒
之
以
忠
孝
之
本
。
賓
、
主
軒

、/ 十n月fa歹

望
者
一
人
為
賓
，
次
一
人
為
介
，
又
其
次
為
三
一
賓
，
又
其
次
為
眾
賓
。
年
六

十
者
三
豆
，
七
十
者
四
丘
，
八
十
者
五
豆
，
九
十
者
及
主
人
皆
六
丘
。
賓
、

以
下
皆
再
拜
。
司
正
跪
莫
絆
，
再
拜
，
跪
取
輝
飲
，
卒
蟬
，
興
，
賓
、
主
以

下
皆
位
司
正
迪
籃
，
跪
莫
蟬
，
興
，
降
復
位
，
乃
行
無
算
爵
。
其
大
抵
皆
如

鄉
飲
酒
禮
。
」
(
往
四
十
四
)

以
上
是
對
鄉
之
老
人
表
示
敬
意
的
「
鄉
飲
酒
禮
」

臼
五
代

唐
朝
之
後
，
是
為
期
約
六
十
年
的
「
五
代
十
國
」
，
對
於
敬
老
規
定
，

試
以
下
例
說
明
之
。
後
唐
明
宗
天
成
二
年
十
月
詔
曰
:

「
敬
老
之
規
，
前
玉
所
重

.• 
接
親
之
道
，
為
子
居
先
，
應
有
年
八
十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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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及
家
長
有
廢
疾
者
，
宜
先

-
T
差
役
，
俾
道
奉
養
」

(
註
四
十
五
)

四
、
宋
元
哼
期

付
宋
朝

宋
朝
，
結
束
了
五
代
十
國
的
亂
世
，
人
民
極
待
休
養
生
息
，
凡
能
嘉
惠
軒

百
姓
之
事
，
自
是
多
多
益
善
。
宋
太
祖
開
寶
五
年
春
正
月
庚
子
「
前
盧
氏
縣
民

尉
都
陵
許
永
年
七
十
有
五
，
自
言
父
瓊
年
九
十
九
，
兩
兄
皆
八
十
餘
，
乞
一
叫

官
以
便
養
。
因
召
瓊
厚
賜
之
，
授
永
那
陵
。
」
(
註
四
十
六
)
十

宋
真
宗
景
德
四
年
春
正
月
庚
申
曾
行
幸
中
牟
縣
「
除
通
負
，
釋
繫
囚
賜

h
h

父
老
衣
吊
，
所
述
如
之
」
一
一
月
甲
申
「
御
五
鳳
樓
觀
蹄
，
召
父
老
五
百
人
，
計

n
刀



賜
飲
樓
下
」
。
大
中
祥
符
元
年
二
月
王
辰
又
「
御
朝
門
觀
醋
，
賜
父
老
千
五

百
人
衣
服
、
茶
綠
」
。
同
年
冬
十
月
癸
丑
「
宴
泰
山
父
老
於
殿
門
，
賜
父
老

時
服
、
茶
自
巾
」
。
(
註
四
十
七
)

宋
仁
宗
天
聖
元
年
春
三
月
丙
子
「
賜
城
中
(
西
京
)
民
八
十
以
上
者
茶

吊
'
的
復
其
家
」
(
註
四
十
八
)

慶
曆
四
年
元
月
癸
丑
下
詔

.. 

-
E諸
軍
因
戰
傷
唐
泓
叮
不
能
自
存
及
死
事
之
家
孤
老
，
月
給
米
人
三
斗

」
(
註
四
十
九
)
。
皇
祐
元
年
之
、
十
一
月
丙
中
又
詔
曰
:
「
河
北
被
災
民
八

十
以
上
及
篤
疾
不
能
自
存
者
，
人
賜
米
一
石
、
酒
一
斗
。
」
(
社
五
十
)

在
宋
史
「
禮
志
」
中
對
「
養
老
禮
」
有
如
下
的
記
載

.. 

「
養
老
於
太
學
，
皇
帝
服
通
天
冠
、
終
吋
紗
袍
，
乘
金
絡
，
主
太
學
酌
獻

文
宣
玉
，
三
祭
酒
，
再
拜
，
歸
御
圾
。
比
率
駕
初
出
，
量
時
刻
，
遺
使
迎
三

老
、
五
更
於
其
第
。
=
一
老
、
五
更
俱
服
朝
服
，
乘
安
卒
，
導
從
至
太
學
就
次

•• 

國
老
、
庶
老
，
有
司
預
戒
之
，
各
服
朝
服
，
集
於
其
次
。
太
常
博
士
贊

d
p一
老
、

五
更
加
快
出
次
，
引
國
老
、
庶
老
立
於
後
，
重
行
其
位
。

••••.••• 

帝
出
大
次
，
侍

衛
且
如
品
間
，
儀
。
大
樂
正
令
撞
黃
鐘
之
鐘
，
右
五
鐘
皆
應
。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宮
架
乾
安
之
樂

作•• 

皇
帝
即
御
位
，
樂
學
。

........ 

三
老
、
五
更
入
門
，
宮
架
，
和
安
之
樂
作
... 
. 

.••• 

典
故
贊
各
就
坐
，
贊
者
承
傅
，
宮
架
等
妥
之
樂
作
，
三
老
、
五
更
就
坐

.... 

.••• 

史
臣
既
錄
三
老
、
五
更
所
論
善
言
善
行
，
宮
架
中
安
之
樂
。
憲
言
成
)
捕
、
之

舞
景
，
、
叉
舞
退
，
作
受
成
告
功
之
舞
，
傘
，
三
老
以
下
降
楚
，
博
士
引
三
老
、

五
更
降
。
階
至
堂
下
，
宮
架
和
安
之
樂
作
，
出
門
，
樂
止
。
」

(
叮
叮
抖
五
十
一
)

以
上
所
述
典
禮
中
各
個
細
節
大
致
與
唐
禮
相
似
，
不
同
的
是
以
「
太
常

主

博
士
」
為
整
個
典
禮
的
指
揮
者
，
並
在
不
同
段
落
奏
不
同
的
樂
歌
，
如
「
乾
且

安
之
樂
」
作
，
皇
帝
即
御
座
，
一
一
一
老
五
更
入
門
，
「
和
安
之
樂
」
作
，
「
尊
師

安
之
樂
」
作
，
三
老
五
更
入
坐

.. 

等
到
史
臣
錄
三
老
所
論
善
言
善
行
，
作
「
季

申
安
之
樂
」
。
最
後
「
憲
言
成
福
之
舞
」
畢
，
文
舞
退
，
作
「
受
成
告
功
之
一
們

舞
」
'
畢
，
三
老
五
更
在
博
士
引
領
下
離
去
，
此
時
「
和
安
之
樂
」
作
，
出
八

門
後
，
樂
聲
方
止
。
從
以
上
描
述
，
端
看
所
奏
樂
曲
之
名
稱
，
似
乎
已
能
體
射

會
出
其
「
敬
老
安
老
」
的
美
意
。

此
外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仁
宗
皇
帝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一
如
其
廟
號
，
是
充

滿
仁
愛
襟
懷
的
。
首
先
，
他
哀
憐
病
者
乏
藥
方
，
而
頒
「
慶
曆
善
救
方
」

.. 

天
禧
年
間
「
於
京
截
近
郊
佛
寺
買
地
，
以
撞
死
之
無
主
，
痊
尸
，
一
棺
給
錢

六
百
，
幼
者
半
之
.. 

後
不
復
給
，
死
者
暴
露
於
道
，
嘉
祐
末
，
復
詔
給
焉
。

」
(
註
五
十
二
)

到
了
宋
英
宗
時
於
京
師
舊
置
東
、
西
褔
院
外
，
增
置
南
、
北
福
田
院
，

井
東
、
西
各
廣
官
舍
，
日
鹿
三
百
人
，
以
照
顧
老
疾
孤
窮
丐
者
。
(
註
五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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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-./

神
宗
熙
寧
年
間
則
「
凡
鯨
、
寡
、
孤
、
獨
、
罐
老
、
疾
廢
、
貧
乏
不
能
中

自
存
應
居
養
者
，
以
戶
絕
屋
居
之

.. 

無
，
則
居
以
官
屋
，
以
戶
絕
財
產
充
其
華

費
，
不
限
月
。
依
乞
丐
給
米
豆
，
不
足
，
則
給
以
常
平
息
錢
。
」
(
註
五
十
恥

、

四
)

十

到
徽
宗
崇
寧
年
間
，
各
縣
又
置
居
養
院
、
安
濟
坊
、
漏
澤
園
，
除
收
容
六

師
寡
孤
獨
者
，
也
收
貧
病
、
老
幼
、
殘
疾
，
就
連
道
路
過
寒
僵
仆
之
人
及
無
恃

依
丐
者
，
都
送
入
居
養
院
，
給
錢
米
救
濟
。
至
此
，
從
京
師
至
地
方
各
縣
，
二

nA 



均
有
照
顧
貧
病
老
弱
的
收
容
所
。
然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在
宋
史
「
食
貨
志

」
中
提
到
，
因
「
州
縣
奉
行
過
當
」
'
結
果
是
「
靡
費
無
藝
，
不
免
率
斂
，

貧
者
樂
而
富
者
擾
矣
」
'
這
也
是
令
日
各
種
福
利
制
度
不
能
不
戒
以
為
慎
之

處
。
(
註
五
十
五
)

ω
元
朝

元
朝
是
由
蒙
古
人
所
建
立
，
在
其
入
主
中
國
的
九
十
年
間
，
雖
然
施
行

種
族
歧
視
政
策
，
但
養
老
敬
老
的
做
法
並
未
終
止
。
試
看
下
列

•. 

「
元
仁
宗
主
大
四
年
，
賜
大
都
路
民
年
九
十
者
二
千
三
百
三
十
一
人
，

人
名
﹒
二
匹.. 

八
十
者
八
千
三
百
三
十
一
人
，
人
串
一
匹
」

又
順
帝
至
元
四
年
春
詔
曰
:

「
內
外
血
來
能
官
，
父
母
七
十
無
侍
丁
者
，
附
近
詮
注
，
以
便
伶
墓
骨
」

(
註
五
十
六
)

註
五
十
七
)

而
在
元
史
「
食
貨
志
」
有
「
販
恤
」
篇
說
:

「
救
荒
之
政
，
莫
大
於
昭
雄
恤
。
元
雌
雄
恤
之
名
有
二

•• 

曰
蹋
先
者
，
先
其

差
稅
，
即
用
官
大
司
從
所
謂
薄
征
者
也

•• 

曰
婊
貸
者
，
給
以
米
束
，
即
用
官

大
司
徒
所
謂
散
利
者
也
。
然
筠
免
有
以
恩
先
者
，
有
以
災
免
去
。
婊
貸
有
以

鯨
寡
孤
獨
而
婊
者
，
有
以
水
早
疫
為
而
版
者
，
有
以
京
師
人
物
繁
湊
而
每
歲

樣
釋
者
。
若
夫
納
栗
捕
官
之
令
，
、
亦
救
荒
之
一
策
也
。
其
為
制
各
不
同
，
今

並
著
于
後
，
以
見
其
仁
厚
愛
氏
之
意
云
。
」

(
叮
叮
抖
五
十
八
)

又
「
鯽
寡
孤
獨
眼
貸
之
制
」
如
下

「
世
L棋
中
統
元
年
，
首
詔
夭
下
，
鯨
寡
孤
獨
廢
疾
不
能
自
存
之
人
，
夭

氏
之
無
ι
戶
口
者
也
，
命
所
在
官
司
，
糧
臨
楠
、
之
。
至
元
元
年
，
又
詔
病
者
給
藥
，

主

貧
者
給
糧
。
八
年
，
令
各
路
設
濟
眾
院
以
居
處
之
，
於
殺
之
外
，
彼
此
時
以
薪
。
且

十
年
，
以
官
史
破
除
入
己
，
凡
糧
薪
並
敕
於
公
廳
給
散
。
十
九
年
，
各
路
又
一
向

養
濟
院
一
所
，
仍
委
車
司
點
治
。
二
十
年
，
給
京
師
南
城
孤
老
衣
糧
房
舍
。
季

二
十
八
年
，
給
寡
婦
冬
夏
衣
。
二
十
九
年
，
給
貧
子
柴
薪
，
日
五
斤
。
三
十
軒

一
年
，
特
賜
米
緝
。
元
良
二
年
，
詔
各
處
孤
老
，
凡
遇
寬
息
，
人
此
時
布
串
各
八

十期

一
。
大
捲
三
年
，
詔
遇
天

4
宵
節
，
人
給
中
統
鈔
二
貫
，
永
為
定
例
。
六
年
，

(
叮
叮
抖
五
十
九
)

另
在
元
史
「
刑
法
志
」
有
「
恤
刑
」
篇
，
對
各
種
矜
恤
的
對
象
、
方
式
，

與
老
人
在
涉
及
刑
罰
時
的
減
免
，
有
如
下
的
說
明

.. 

「
犯
死
罪
，
有
親
年
七
十
以
上
，
無
兼
丁
侍
養
者
，
許
陳
情
嘉
裁
。
諸

有
罪
年
七
十
十
以
、
十
五
以
下
，
及
篤
廢
殘
疾
罰
贖
者
，
每
答
杖
一
，
罰
中

統
鈔
一
貫
」

給
死
者
棺
木
錢
。
」

-182一

(
刊
征
六
十
)

五
、
明
清
時

4

期

付
明
朝

明
朝
開
國
君
主
是
太
祖
朱
元
璋
'
繼
元
之
後
，
建
立
了
二
百
七
十
七
年

的
「
大
明
帝
國
」
。
此
間
敬
老
安
老
的
儀
典
和
實
際
做
法
，
大
致
上
「
率
由
叭
叭

舊
章
」
，
包
括
巡
行
天
下
時
的
存
問
高
年
、
天
災
後
的
濟
助
，
以
及
貫
徹
「
氏

鄉
飲
酒
禮
」
和
所
謂
「
贖
刑
」
的
刑
罰
矜
恤
等
。
試
看
以
下
「
大
明
會
典
峙

」
之
例

.. 

十年十
nA 

「
洪
武
十
九
年
。
詔
所
在
有
司
，
審
者
老
不
係
毅
卒
倡
優
，
年
八
十
九

十
，
鄉
里
稱
善
者
，
偏
其
年
甲
行
實
，
具
狀
秦
聞
。
貧
無
產
者
，
八
十
以
上
，



月
給
米
五
斗
，
肉
五
斤
，
酒
三
斗

.. 

九
十
以
上
，
歲
加
給
串
一
匹
、
絮
五
斤
。

雖
有
田
產
僅
足
自
蟾
者
，
所
給
酒
肉
絮
本
、
亦
如
之
。
其
應
天
、
風
陽
二
府
當

氏
，
年
八
十
以
上
賜
晶
肘
，
里
士
九
十
以
上
賜
爵
'
社
士
皆
與
縣
官
平
禮
，
並

先
雜
差
，
歲
一
存
悶
，
若
為
令
」
。
(
註
六
十
一
)

明
成
祖
永
樂
七
年
春
正
月
乙
卯
曾
「
大
把
天
地
於
南
郊
。
二
月
乙
亥
'

遣
使
於
巡
將
所
經
郡
縣
存
問
高
年
，
八
十
以
賜
酒
肉
，
九
十
加
吊
」
。
(
註

六
十
一
一
).. 

永
樂
十
一
年
春
二
月
乙
丑
「
發
京
師
，
命
給
事
中
、
御
史
所
述

存
問
高
年
，
賜
酒
肉
及
自
」
。
(
註
六
十
三
)
、
永
樂
二
十
二
年
「
令
民
年
七

十
以
上
及
篤
摧
殘
疾
者
，
許

-
T
侍
養
，
不
能
自
存
者
，
有
司
服
給
。
八
十

以
上
者
，
仍
給
緝
二
匹
，
綿
二
斤
，
酒
一
斗
。
時
加
存
問
」
。
(
註
六
十
四

、、.-'

上
例
中
，
「
時
加
存
問
」
四
字
，
不
同
於
一
些
特
定
情
形
下
的
濟
助
，

而
是
持
續
、
永
久
性
的
關
懷
。

明
英
宗
天
順
二
年
昭
曰
:

「
軍
民
有
年
八
十
以
上
者
，
不
分
男
婦
，
有
司
給
綺
一
足
，
絲
一
斤
，

米
一
石
，
肉
十
斤

•• 

年
九
十
以
上
者
倍
之

•• 

男
子
百
裁
，
加
以
冠
帶
榮
身
。

又
詔
四
口
開
以
上
官
，
年
七
十
以
禮
致
仕
'
不
能
自
存
者
，
有
司
歲
給
米
五
斗

」
。
又
夭
順
八
年
「
詔
凡
氏
七
十
以
土
者
，
先
一
丁
差
役
，
有
司
每
底
給
酒

十
瓶
，
肉
十
斤
;
八
十
以
上
者
，
.
加
與
綿
-
一
斤
，
布
二
疋
;
九
十
以
上
者
，

給
與
冠
帶
，
每
歲
設
宴
侍
一
次
;
百
歲
以
土
，
給
與
棺
具
」
。
(
川
紅
六
十
五

上
例
中
，
「
每
葳
」
表
示
年
年
都
有
，
此
舉
可
以
算
得
上
是
一
種
「
制

主

度
」
，
它
不
再
是
因
皇
帝
喜
好
而
偶
一
為
之
的
恩
賜
，
其
精
神
一
同
前
例
。
且

在
明
史
「
禮
志
」
的
部
分
載
有
「
鄉
飲
酒
禮
」
。
其
中
首
先
述
明
「
掛

記
(
禮
記
)
曰
:
「
鄉
飲
酒
之
禮
廢
，
則
爭
鬥
之
獄
繁
矣
』
........ 

從
周
至
明
，
季

損
益
代
妹
，
而
其
禮
不
廢
」
。
所
以
在
太
祖
洪
武
五
年
既
詔
「
禮
部
奏
定
鄉
軒

飲
酒
禮
，
命
有
司
與
學
官
率
士
大
夫
之
老
者
，
行
於
學
校
，
民
間
里
社
亦
行
八

之
。
十
六
年
詔
班
鄉
飲
酒
禮
圖
式
於
天
下
，
每
歲
正
月
十
五
日
、
十
月
初
一
一
昕

日
，
於
儒
學
行
之
」
。
(
註
六
十
六
)
至
於
其
儀
典
過
程
，
與
歷
代
大
致
相

同
，
此
處
不
再
引
述
。
然
從
此
例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察
覺
到
此
禮
依
撮
「
禮
記

」
'
是
自
周
代
即
有
，
歷
經
各
個
朝
代
，
二
千
多
年
來
都
行
之
不
蝦
的
;
其

次
，
「
以
圖
式
天
下
」
，
其
明
人
倫
、
序
長
幼
、
重
孝
梯
的
教
化
功
能
不
言

的
。

QU 
可
4

而
喻
。此

外
，
明
史
「
刑
法
志
」
中
載
有
「
贖
刑
」
的
辦
法

.. 
因
為
「
明
律
頗

嚴
，
凡
朝
廷
有
所
持
恤
，
限
於
律
而
不
得
伸
者
，
一
寓
之
於
贖
例
，
所
以
濟

法
之
太
重
也
」
'
贖
罪
之
法
是
納
鈔
、
納
錢
、
納
銀

.• 

明
初
亦
有
納
銅
、
納

馬
，
後
皆
不
行
。
重
修
條
例
後
，
也
有
在
京
做
工
、
運
囚
糧
、
運
灰
、
運
水

或
灰
五
等
(
註
六
十
七
)
。
而
此
篇
中
對
老
殘
弱
者
則
有
如
下
的
明
文
持
恤
:
中

「
凡
年
七
十
以
上
十
五
以
下
及
廢
疾
犯
流
以
下
，
收
蜻

.• 

八
十
以
上
十
華

成
以
下
及
篤
疾
、
益
及
傷
人
者
，
亦
收
蜻
。
凡
犯
罪
時
未
老
疾
，
事
發
時
老
叭

疾
者
，
依
老
疾
論
，
犯
罪
時
幼
小
'
事
發
時
長
大
者
，
依
幼
小
論
，
並
得
收
机

蜻
。
」
(
門
在
六
十
八
)

年

ω
清
朝

十

根
據
清
史
稿
校
註
的
記
載
，
清
世
祖
順
治
皇
帝
即
位
後
，
順
治
元
年
就
二

nA 



詔
告
天
下
「
緬
維
峻
命
不
易
，
創
業
尤
艱
」
，
因
此
有
許
多
安
世
濟
民
的
政

策
，
例
如
赦
免
「
非
叛
逆
十
惡
死
在
不
赦
者
」
之
罪
、
「
念
小
民
困
苦
巴
極

」
稅
賦
減
免
、
以
及
「
軍
民
年
七
十
以
上
者
，
許
一
丁
侍
養
，
免
其
倍
役

.. 

八
十
以
上
者
，
給
與
娟
自
巾
米
肉
.. 

有
德
行
著
聞
者
，
給
興
冠
帶

.. 

鯽
寡
孤
獨

廢
疾
不
能
自
存
者
，
官
與
給
養
。
孝
子
、
順
孫
、
義
夫
、
節
婦
，
有
司
諮
訪

以
間
。
」
等
等
。
(
註
六
十
九
)

又
在
清
史
稿
校
註
中
有
云

.. 

「
鄉
飲
酒
禮
，
順
治
初
之
，
沿
明
舊
制
，

令
京
府
一
宜
直
省
府
、
州
、
縣
，
歲
以
孟
春
望
日
、
孟
冬
朔
日
，
舉
行
學
宮

」
'
受
到
邀
請
的
「
大
賓
」
是
「
致
仕
官
」
'
「
慎
賓
」
是
「
齒
德
兼
優

」
的
老
人
。
儀
典
進
行
中
，
「
司
正
」
揚
蟬
而
言
曰
:
「
恭
惟
朝
廷
，
率
由

舊
章
，
敦
崇
禮
教
，
舉
行
鄉
飲
。
非
為
飲
食
，
凡
我
長
幼
，
各
相
勸
勉
。
為

臣
盡
忠
，
為
子
盡
孝
，
長
幼
有
序
，
兄
友
弟
恭
，
內
睦
宗
族
，
外
和
鄉
黨
。

但
或
廢
墜
，
以
恭
所
生
。
」
之
後
，
與
會
的
生
員
將
贊
「
讀
律
令
」

.. 

「
律

令
，
凡
鄉
飲
酒
，
序
長
幼
，
論
賢
良
，
別
奸
頑
。
年
高
德
的
者
上
列
，
純
謹

者
肩
隨
。
差
以
齒
，
悍
法
個
規
者
毋
俾
參
席
，
否
以
違
制
論
。
敢
有
譚
諜
失

儀
，
揚
蟬
者
糾
之
。
」
(
註
七
十
)
可
見
鄉
飲
酒
禮
在
清
朝
亦
是
非
常
莊
嚴

隆
重
的
，
而
老
人
所
受
到
的
尊
崇
也
從
儀
典
中
獲
得
肯
定
。

海
岸
、
主
口
。
冊

E
E
+山
品
率
何

z
=
口

從
本
文
對
十
五
個
朝
代
卅
位
帝
王
，
就
其
年
表
、
詔
詰
、
書
、
志
等
方

面
所
作
的
歷
史
分
析
，
及
對
禮
記
相
關
禮
儀
形
式
的
釋
義
中
，
本
文
發
現

.. 

我
國
古
代
為
政
者
對
尊
崇
老
人
的
作
法
，
有
關
於
敬
老
的
典
則
，
莫
過
於
「

生

鄉
飲
酒
禮
」
最
為
隆
重
，
其
作
用
誠
如
禮
記
所
昔
日

.. 

「
鄉
飲
酒
之
禮
，
所
以
且

明
長
幼
之
序
也
」
'
「
民
知
尊
長
養
老
，
而
后
乃
能
入
孝
弟
，
出
尊
長
老
，
一
閃

而
后
成
教
，
成
教
而
后
國
可
安
也
」
'
易
言
之
，
其
目
的
即
在
表
示
敬
老
尊
季

長
之
禮
節
。
此
制
，
在
唐
代
以
前
，
中
央
由
皇
帝
主
持
養
老
之
禮

.• 

地
方
則
軒

分
別
由
地
方
主
管
舉
行
鄉
飲
酒
禮
。
其
儀
式
相
當
隆
重
，
主
人
必
須
「
親
迎
八

」
、
「
親
拜
」
、
「
親
割
」
、
「
親
酪
」
，
充
分
表
現
敬
老
、
尊
老
的
誠
意
。
射

同
時
當
時
社
會
重
視
經
驗
，
所
以
皇
帝
亦
虛
心
的
問
三
老
五
更
請
教
治
國
之

道
。

宋
代
雖
尚
保
有
「
養
老
」
及
「
鄉
飲
酒
禮
」
的
儀
式
，
然
而
在
典
禮
中
，

取
消
主
人
親
拜
、
親
割
、
親
酪
等
項
目
，
而
由
太
常
博
士
等
代
行
之
，
及
至

元
代
，
流
覽
元
史
，
無
皇
帝
養
老
之
禮
及
地
方
養
老
典
禮
的
記
載
，
只
是
鑒

於
老
人
年
老
體
衰
，
元
代
皇
帝
亦
給
予
賞
賜
，
以
示
其
恩
德
。
到
了
明
代
才

恢
復
了
鄉
飲
酒
禮
，
雖
無
皇
帝
親
養
三
老
五
更
之
記
載
，
然
頒
詔
「
以
圖
式

天
下
」
，
其
重
孝
梯
之
教
化
功
能
不
言
而
喻
。
而
清
代
對
該
禮
依
舊
重
視
，

於
每
歲
春
冬
二
季
行
之
，
另
外
，
更
在
典
禮
中
加
上
宣
讀
訓
令
的
項
目
。

其
次
，
在
上
述
所
引
各
朝
正
史
的
帝
王
「
本
紀
」
中
可
以
得
知
，
不
論
中

在
治
世
如
漢
武
帝
、
唐
太
宗
之
時
，
或
亂
世
如
五
代
十
國
、
南
北
朝
之
時
;
華

不
論
在
漢
人
的
正
統
王
朝
如
宋
、
明
，
或
外
族
入
侵
建
立
的
朝
代
如
一
兀
、
清
，
叭

貴
為
天
子
者
，
莫
不
尊
德
尚
齒
。
除
了
一
脈
相
承
有
定
期
的
養
老
儀
典
之
外
，
心
川

並
在
巡
幸
天
下
時
，
對
所
到
之
處
的
老
者
加
以
慰
問
，
或
指
示
地
方
官
吏
代
六

為
執
行
，
「
如
朕
親
臨
」
。
而
每
當
旱
潔
災
後
，
必
對
鯽
寡
窮
獨
之
民
特
加
恃

關
注
，
給
予
衣
食
的
惠
賜
。
二

nn 
-184一



筆
者
以
為
，
其
所
顯
示
的
意
義
至
少
有
一
二

.. 

其
一
，
養
老
儀
典
由
皇
帝

親
自
主
持
，
見
有
明
人
倫
、
序
長
幼
，
敦
教
化
的
示
範
作
用.. 
其
二
，
行
幸

天
下
，
存
問
老
者
，
對
老
人
的
價
值
是
正
面
的
肯
定
，
也
是
老
人
所
期
望
受

到
的
重
視
;
其
三
，
地
方
官
吏
執
行
朝
廷
律
令
，
對
老
人
所
給
予
的
衣
食
照

顧
，
甚
至
安
養
堂
的
設
立
，
可
說
是
現
代
老
人
福
利
的
先
趨
。
叉
，
老
人
在

觸
犯
律
令
時
，
往
往
能
得
到
矜
恤
，
赦
過
有
罪
。
犯
罪
的
子
孫
，
也
往
往
因
「

留
養
承
耙
」
的
理
由
而
受
到
從
輕
發
落
，
這
在
史
書
中
「
刑
法
志
」
中
多
有

記
載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孝
子
賢
孫
，
可
以
受
到
獎
勵
，
而
「
十
惡
」
中
有
「
不

孝
」
罪
懲
治
不
孝
父
母
，
不
敬
尊
長
之
人
，
可
以
說
是
寓
道
德
於
法
律
之
中
，

使
法
律
更
見
人
道
的
精
神
。
凡
此
種
種
，
均
表
現
了
「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老

」
的
精
神
。
故
在
研
究
老
人
福
利
、
推
展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時
我
們
實
不
宜
妄

自
菲
薄
，
應
該
切
實
反
省
，
把
漸
失
的
優
良
傳
統
發
揚
光
大
，
重
新
豐
富
我

們
的
精
神
內
涵
。

最
後
，
必
須
說
明
的
是
，
本
文
雖
已
擷
取
十
五
個
朝
代
，
卅
位
帝
王
從

其
年
表
、
詔
詰
、
書
、
志
等
中
瞭
解
當
時
為
政
者
的
思
想
與
作
法
，
但
因
筆

者
初
探
史
學
領
域
，
致
無
法
照
顧
到
研
究
主
題
的
全
面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相
信

本
文
的
呈
現
，
對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思
想
的
根
源
，
尤
其
在
歷
代
為
政
者
對
老

人
尊
崇
的
作
法
上
，
提
供
了
一
個
大
概
的
輪
廓
，
應
可
供
作
進
一
步
分
析
的

參
考
與
制
定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的
考
量
。

(
本
文
吽
各
現
任
固
立
合
先
科
技
大
學
副
教
投
)

註

釋

註
一
.. 

金
耀
基
，
「
台
灣
現
代
化
與
中
國
現
代
文
明
秩
序
之
探
索
」
，
發
表

主

於
國
立
歷
史
博
物
館
主
辦
之
「
紀
念
台
灣
光
復
五
十
週
年
及
歷
史
博
且

物
館
建
館
四
十
週
年
文
化
藝
術
學
術
演
講
會
」
，
台
北
，
國
立
歷
史
拼

博
物
館
，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十
一

J

十
三
日
，
第
九
)
(
十
頁
。
季

註
二
.. 

林
萬
億
著
，
福
利
國
家
1
i
歷
史
比
較
的
分
析
，
台
北
，
巨
流
圖
書
軒

公
司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十
月
，
第
九
十

-
J
九
十
五
頁
。
八

註
一
二.. 

王
夢
鷗
選
注
，
「
禮
記
選
注
」
曲
禮
(
上
)
，
台
北
，
正
中
書
局
，
期
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十
月
，
第
四
頁
。

註
四

.. 

同
註
三
，
第
五
頁
。

註
五
.. 

同
註
三
，
第
廿
四
頁
。

註
六

.. 

同
註
三
，
王
制
篇
，
第
八
十
四
頁
。

註
七
.. 

同
註
六
，
第
八
十
五
頁
。

M
ω

啥
，
也

註
八
.. 

同
註
六
，
第
八
十
三
頁
。

註
九
.. 

王
夢
鷗
注
譯
，
禮
記
令
注

A
A
7
譯
，
王
制
篇
，
台
北
，
臺
灣
商
務
印
書

館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一
月
，
第
二
四
五
頁
。

註
十

.. 

同
註
九
，
第
二
四
三
頁
。

註
十
一
:
同
註
九
，
鄉
飲
酒
義
篇
，
第
九
七
六
頁
。
中

註
十
一
一.. 

同
註
十
一
，
第
九
七
七
頁
。
華

註
十
三

.. 

班
固
撰
'
劉
師
古
注
，
漢
書
，
卷
一
，
高
帝
紀
第
一
(
上
)
，
台
國

北
，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十
月
，
第
三
十
三
頁
。
心
川

註
十
四

.. 

同
註
十
三
，
卷
四
，
文
帝
紀
第
四
，
第
一
二
二
頁
。
六

註
十
五
同
註
十
一
一
了
卷
六
，
武
帝
紀
第
六
，
第
一
五
六
頁
。
恃

註
十
六
.. 

同
註
十
三
，
卷
六
，
武
帝
紀
第
六
，
第
一
七
四
頁
。
二

日
川



註
十
七

.. 

同
註
十
三
，
卷
八
，
官
一
帝
紀
第
八
，
第
二
四
八
頁
。

註
十
八

.. 

同
註
十
三
，
卷
九
，
元
帝
紀
第
九
，
第
二
七
九
頁
。

註
十
九

.. 

同
註
十
三
，
卷
九
，
元
帝
紀
第
九
，
第
二
八
五
頁
。

註
二
十

.. 

同
註
十
三
，
卷
九
，
元
帝
紀
第
九
，
第
二
九
五
頁
。

註
廿
一
.. 

同
註
十
三
，
卷
十
，
成
帝
紀
第
十
，
第
三

O
三
頁
。

註
廿
一
一.. 

同
註
十
三
，
卷
十
，
成
帝
紀
第
十
，
第
三
二
四
頁
。

註
廿

4
二.. 

同
註
十
三
，
卷
十
一
了
平
帝
紀
第
十
二
，
第
三
五
六
頁
。

註
廿
凶

.. 

同
註
十
三
，
卷

二
十
三
，
刑
法
志
第
三
，
第
一

-
O
六
頁
。

註
廿
五

.. 

同
註
廿
四
，
第
一

-
O
六
頁
。

註
廿
六
.. 

同
註
廿
四
，
第
一

-
O
六
頁
。

註
廿
七

.. 

范
嘩
撰
，
李
賢
等
注
，
楊
家
駱
主
編
，
後
漢
書
，
卷
一
(
上
)
，

光
武
帝
紀
第
一
(
下
)
，
台
北
，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十

月
，
第
四
十
七
頁
。

註
廿
八
:
同
註
廿
七
，
卷
三
，
孝
章
帝
紀
三
，
第
一
二
九
頁
。

註
廿
九
.. 

同
註
廿
七
，
卷
五
，
孝
安
帝
紀
五
，
第

二
二
七
頁
。

註
三
十

.. 

同
註
廿
七
，
志
第
四
，
禮
儀
(
上
)
，
第
三
二

O
八
J

三
二
O
九

頁
。

註
卅
一
.. 

房
玄
齡
等
撰
'
楊
家
駱
主
編
，
「
晉
書
」
卷
三
，
帝
紀
第
三
，
武

帝
，
台
北
，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十
月
，
第
五
十
七
頁
。

註
卅
一
一.. 

同
註
卅
一
，
卷
三
十
，
志
第
二
十
，
刑
法
，
第
九
一
七
頁
。

註
卅
一
二.. 

李
延
壽
撰
'
楊
家
駱
主
編
，
北
史
，
卷

-
7
魏
本
紀
第
二
，
台
北
，
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，
第
七
十
一
頁
。

主

註
卅
四
.. 

李
百
藥
撰
'
楊
家
駱
主
編
，
北
齊
書
，
卷
四
，
帝
紀
第
四
，
文
官
了
且

台
北
，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三
月
，
第
六
十
五
頁
。

M

註
卅
五

.. 

令
狐
德
菜
撰
'
楊
家
駱
主
編
，
周
書
，
卷
五
，
帝
紀
第
五
，
武
帝
季

(
上
)
，
台
北
，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三
月
，
第
八
十
三
軒

頁
。
八

註
卅
六
魏
徵
等
撰
，
隔
書
，
卷
二
十
五
，
志
第
二
十
，
刑
法
，
台
北
，
鼎
昕
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三
月
，
第
六
九
九
J

七
O
六
頁
。

註
卅
七

.. 

同
註
卅
六
，
卷
三
，
帝
紀
第
三
，
蜴
帝
(
上
)
，
第
七
十
二
頁
。

註
卅
八
.. 
同
註
卅
七
，
第
七
十
四
頁
。

註
卅
九

.. 

同
註
卅
七
，
第
七
十
五
頁
。

註
四
十.. 

歐
陽
修
、
宋
祁
撰
'
楊
家
駱
主
編
，
新
唐
書
，
卷
二
，
本
紀
第
二
，

太
宗
，
台
北
，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十
月
，
第
卅

一
頁
。

註
四
十

一.. 

劉
昀
撰
'
楊
家
駱
主
編
，
舊
唐
書
，
卷
四
，
本
紀
第
四
，
高
宗

(
上
)
，
台
北
，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十
月
，
第
八
十

二
頁
。

nO QU 
可
A

註
四
十
一
一.. 

同
註
四
十
，
卷
五
，
本
紀
第
五
，
玄
宗
，
第
二
三
二
頁
。
中

註
四
十
三
:
同
註
四
十
一
，
卷
十
九
，
志
第
九
，
禮
樂
九
，
第
四
三
三
頁
。
華

註
四
十
四
同
註
四
十
一
，
禮
樂
九
校
勘
記
，
第
四
三
九
頁
。
叫
一

註
四
十
五
薛
居
正
等
撰
，
楊
家
駱
主
編
，
舊
五
代
史
，
卷
三
十
八
，
唐
書
机

十
四
，
明
宗
紀
第
四

，
台
北
，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九
六

年

月
，
第
五
二
九
頁
。

十

註
四
十
六
.. 

脫
脫
等
撰
'
楊
家
駱
主
編
，
宋
史
，
卷
三
，
本
紀
第
三
，
太
祖
二日

川



三
，
台
北
，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九
月
，
第
卅
七
頁
。

註
四
十
七

.. 

同
註
四
十
六
，
卷
七
，
本
紀
第
七
，
真
宗
二
，
第
二
二
二

J

一

三
八
頁
。

註
四
十
八

.. 

同
註
四
十
六
，
卷
九
，
本
紀
第
九
，
仁
宗
一
，
第
一
七
八
頁
。

註
四
十
九

.. 

同
註
四
十
六
，
卷
十
一
，
本
紀
第
十
一
，
仁
宗
三
，
第
二
一
八

頁
。

註
五
十

.. 

同
註
四
十
六
，
校
勘
記
，
第
二
二
七
頁
。

註
五
十
一
.. 

同
註
四
十
六
，
卷
一
一
四
，
志
第
六
七
，
禮
十
七
，
第
二
七

O

六
頁
。

註
五
十
一
一.. 

同
註
四
十
六
，
卷
一
七
八
，
志
第
三
一
二
，
食
貨
(
上
)
六
，

第
四
三
三
八
頁
。

註
五
十
三

.. 

同
註
五
十
二
，
第
四
三
三
八
頁
。

註
五
十
四

.. 

同
註
五
十
一
了
第
四
三
三
九
頁
。

註
五
十
五
:
同
註
五
十
二
。

註
五
十
六

.. 

宋
濟
等
撰
'
楊
家
駱
主
編
，
元
史
，
卷
二
十
四
，
本
紀
第
二
十

四
，
仁
宗
一
，
台
北
，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汁
六
年
十
月
，
第

五
四
一
頁
。

註
五
十
七

.. 

同
註
五
十
六
，
卷
三
十
九
，
本
紀
第
三
十
九
，
順
帝

-
7
第
八

四
三
頁
。

註
五
十
八

.. 

同
註
五
十
六
，
卷
九
十
六
，
志
第
四
十
五
(
上
)
，
食
貨
凹
，

脹
恤
，
第
四
七

O
頁
。

註
五
十
九

.. 

同
註
五
十
八
，
第
二
四
七

O
頁
。

，
主

註
六
十

.. 

同
註
五
十
六
，
卷
一
五

0

，
志
第
五
十
三
，
刑
法
四
，
恤
刑
，
叮
叮

第
二
六
八
九
頁
。
發

展

註
六
十
一

.. 

李
東
陽
等
撰
'
「
大
明
會
典
」
俏
，
養
老
，
台
北
，
東
南
書
報
季

社
，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三
月
，
第
一
二

O

六
頁
。
軒

註
六
十
一
一.. 

張
廷
玉
等
撰
'
明
史
，
卷
六
，
本
紀
第
六
，
成
祖
二
，
台
北
，
八

鼎
文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六
月
，
第
八
十
六
頁
。
期

註
六
十
三

.. 

同
註
六
十
二
，
成
祖
二
，
校
勘
記
，
第
九
十
一
頁
。

註
六
十
四
:
同
註
六
十
一

註
六
十
五
.. 

同
註
六
十
一

註
六
十
六

.. 

同
註
六
十
二
，
卷
五
十
六
，
志
第
三
十
二
，
禮
十
，
第
一
四
一
一

九
頁
。
的

可
4

註
六
十
七

.. 

同
註
六
十
二
，
卷
九
十
三
，
志
第
六
十
九
，
刑
法
一
，
第
二
二
一

九
三
J

二
二
九
六
頁
。

註
六
十
八
:
同
註
六
十
七
，
第
二
二
九
六
頁
。

註
六
十
九
:
國
史
館
編
，
清
史
稿
校
注
，
卷
四
，
本
紀
四
，
世
祖
一
，
台
北
，

國
史
館
，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七
月
，
第
七
十
六
頁
。
中

註
七
十

.. 

同
註
六
十
九
，
卷
九
十
六
，
志
七
十
一
，
禮
八
，
第
二
八
二
五
華

民

頁
。
國

、
、

參
考
文
獻
/

十

為
免
佔
用
過
多
篇
幅
，
本
參
考
文
獻
僅
以
本
文
曾
引
用
者
為
限
。
六

一
、
王
夢
鷗
選
注
禮
記
選
注
台
北
正
中
書
局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十
月
卅

禮
記
令
注
A寸
譯
台
北
台
灣
商
務
印
書
館
民
國
七
二

nA 

二
、
王
夢
鷗
注
譯



六
、
李
延
壽
撰

年
十
一
月

七
、
宋
濟
等
撰

年
十
月

八
、
房
玄
齡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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